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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鉴于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防务”或“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津重工”）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即将届满，现拟继续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含）1 年，用于补充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要。

公司将为上述借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将与江苏紫金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签署《保证合同》。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会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各子（孙）公

司 2024 年度可使用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31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公司此次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扬中市西来桥镇北胜村 606 号 

法定代表人：占金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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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船舶、节能环保设备、钢结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港口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技术服务；船舶设备及配件研发、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销售；货运港口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船舶修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船舶和海洋工程研究开发和设计建造等 

股权结构：天海防务持有其 100%股份 

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孙）公司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0,919.53 307,867.71 

负债总额 210,325.14 226,662.01 

净资产 90,594.39 81,205.70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23,141.90 313,470.85 

净利润  9,015.16 14,428.87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甲方）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债务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 

（1）乙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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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甲方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乙方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履行保证责任，乙方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保证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范围： 

（1）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合同期内利息、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评估费、拍卖费等）。 

（2）乙方确认并自愿接受，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甲方对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物权担保），也无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

否有效、甲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放弃、部分放弃任何担保权利，也无论是否有

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无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所提供，乙方在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乙方将不提出任何异议。 

本合同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或有多个物的担保的，甲方在实现债权时，

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之间以及物的担保之间不存在先后顺序，甲方实现债权的顺序不受主合同

项下其他担保的影响，乙方放弃在甲方实现债权时位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顺位之后等

相关抗辩，对实现债权的顺序甲方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5、生效方式：自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成立。 

6、本次对外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下属各子（孙）公司提供已生效的美元担保金额为 7,575.35

万美元，已生效的欧元担保金额为 4,800 万欧元，已生效的人民币担保金额为 86,967.50 万元，

总计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178,546.61 万元（以 2024 年 9 月 12 日汇率折算，不



  证券代码：300008     证券简称：天海防务     公告编号：2024-071 

 

第 4 页 

包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92.46%。本次担

保生效后，总计对子公司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179,546.6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2.9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孙公司）金额为 0。无逾期担保金额或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